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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继承亡母留在银行的基金，非得开外祖父母的死亡证明，可外祖父解放前就去世了，这证明找谁开？9日，本报
对济南市民俞先生遭遇的公证死结进行报道后，引发广泛关注，多位读者向本报讲述了相似的遭遇。

业内人士认为，涉及继承的公证法律关系很复杂，解决此类尴尬需要整个公证体系进行改革。

本报记者 马云云 本报见习记者 王建伟 实习生 王景霞

案例一

解放前的流浪儿

上哪开父母死亡证明

济南市中区市民李萍的母亲
在2011年去世，但因为无法开具
外公外婆的死亡证明，她一直没
能将母亲的房产过户到自己名
下。

据悉，李萍是独女，母亲去世
后，留下一套房产给她。“前段时
间，我到房管局咨询过户手续，工
作人员建议我去做遗产公证，说
手续很简便。”李萍说，她去公证
处一问才知道，还得开具外公外
婆的死亡证明。

“我母亲去世的时候都86岁
了，年轻时是参加革命来到济南
的。我姥姥姥爷去世早，相关信息
早就没了，去哪儿开他们的死亡

证明？”李萍说。
家住济南天桥区的王先生也

有与李萍同样的烦恼。
“我岳父是退休工人，在天桥

区有一套棚改房。2014年我岳父
去世后，岳母和几个女儿商量着
把房子过户给我妻弟，就寻思着
去公证处公证一下。”让王先生没
想到的是，公证处要他们出具岳
父的父母的死亡证明，“老爷子解
放前是流浪儿，父母早就没了，可
能连个亲戚都没有，证明怎么开？
过户的事儿就卡在这儿了。”

案例二

没外祖父母死亡证明

十万存款继承不了

没有祖父辈的死亡证明，不
仅办理房屋继承公证会遇到麻
烦，有时候继承银行存款也会麻
烦不断，济南平阴县的赵先生就
遇到了这样的情况。

赵先生说，他父亲去世的时
候，单位发了一笔抚恤款，九万多
块钱。因为母亲还健在，赵先生兄
弟三人就凑齐十万，将这笔钱存
在母亲名下，以备不时之需。

“后来母亲病重，这笔钱却没
有用上。”说起这件事，赵先生一
肚子火，“去年我母亲病重躺在重
症监护病房，我就去银行取钱给
母亲看病，结果银行说让母亲本
人亲自来领。我告诉他们母亲重
病无法前来，他们说没有办法，只
能等母亲去世后，家人去公证处
办个证明才能取钱。”

没等存款取出来，赵先生的
母亲就病故了。处理完母亲的后
事，赵先生想办理遗产公证，将那
笔存款取出来，结果发现更困难。

“他们要我出示我外公外婆的死
亡证明，可我外公外婆去世20多
年了，我到哪儿开去啊？”

去世前开好亲属关系证明

就个人而言，如何提前防范俞先生等人
遇到的公证尴尬呢？高强律师建议，被继承人
最好在生前开好自己的亲属关系证明。

“自己开证明比晚辈去开要容易得多。”
高强说，一般情况下，这份证明上主要强调三
个要点：夫妻双方是否原配、夫妻双方共育有
几个子女、双方父母是否已经去世，证明可以
通过居（村）委会、被继承人所在单位盖章确
认。

遗产也可以通过诉讼程序解决。高强解
释，若确实没法出具被继承人父母的死亡证
明，法院可以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
法则，结合当事人的陈述等作出全面分析。

小额遗产公证简化程序

就政府职能部门而言，若要避免这种普
遍的公证尴尬，业内人士认为，需要推行系列
改革。

“很多继承公证就牵涉三四千元钱，跑来
跑去还不够路费。”一位公证员说。为此，我国
多地公证机构对小额遗产简化程序，不要求
所有继承人都来，目前青岛已经试行。

不过，何谓“小额”，目前全国标准尚未统
一，从几千元至两三万元不等。刘疆介绍，目
前中国公证协会正在制定领取和保管小额遗
产公证的指导意见，意见颁布之后，有关“小
额”的标准就会明确。

打破公证行政体制

除此之外，在江苏从事公证工作20年的
梁进（应采访对象要求化名）认为，必须加快
公证体制改革步伐，将现有行政体制的公证
处尽快改为事业体制。

行政体制的弊端在哪儿？梁进说，在这种体
制下，干多干少都一样，办少了不影响收入，办
多了可能有风险。不排除少数公证员故意设门
槛，把麻烦推给当事人。梁进建议，在适当提高
公证员薪水的基础上，让他们承担风险。

2000年，我国就已出台《关于深化公证工
作改革的方案》，其中明确要加快公证体制改
革步伐，将现有行政体制的公证处尽快改为
事业体制。但直到现在仍有一部分公证机构
没有完成改制，仍是行政体制，而改制过的也
没有完全按照事业体制运营。

刘疆透露，目前业内对公证的性质存在
认知差异，有的认为其代表国家，有的认为只
是中介服务。全国的公证处也存在行政体制、
事业体制和个人合作制等多种性质。

“体制不灵活带来一系列问题。”刘疆说，
比如人手不足、积极性不够、服务态度跟不上
等。他认为，国家作出依法治国部署后，公证
改革工作会有新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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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市民李萍想将亡母名
下的房子过户给自己，但因无法
提供外祖父母死亡证明一直耽
搁着。

本报见习记者 王建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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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证错了，公证处是要赔的

“公证时严谨一点没有错，
但也得讲常识啊！祖父母若是活
着得一百二三十岁了，还需要死
亡证明吗？”对于公证处的做法，
不少当事人难以理解。对此，公
证人员也有苦衷。

“公证错了是要赔的。”济南
资深公证员刘疆说，因此公证人
员才非常谨慎。

2014年，最高人民法院曾发
布关于审理涉及公证活动相关
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其中提
到，当事人提供虚假证明材料申
请公证致使公证书错误造成他
人损失的，当事人应当承担赔偿
责任。公证机构未依法尽到审
查、核实义务的，应当承担与其
过错相应的补充赔偿责任；明知

公证证明的材料虚假或者与当
事人恶意串通的，承担连带赔偿
责任。

刘疆举例说，如果哥哥通过
制造虚假材料骗取公证书，把弟
弟应继承的遗产骗走，那么，公
证处首先会配合弟弟起诉哥哥，
要哥哥把弟弟应得的财产退回。
如果无法实现，公证处就要在过
错范围内承担责任。

据介绍，我国设有公证赔偿
基金，根据《公证赔偿基金管理
试行办法》中的表述，公证赔偿
基金是用于偿付公证机构及其
工作人员在履行公证职务过程
中因过错给当事人造成的直接
损失以及其他有关支出的专项
基金。

法律所限，遗产继承确得先查外祖

除了公证人员责任规避之
外，刘疆说，遗产继承公证中，我
国也存在一些制度层面的制约
因素。

“这是全国面临的普遍性问
题。”刘疆说，首先，根据我国法
律，父母是第一顺序继承人，所
以，当老人去世后，子女要继承
遗产必须证明死者的父母，也就
是自己的祖父母、外祖父母是否
已经死亡。而在其他大部分国
家，父母是第二顺序继承人，所
以外国人遗产继承中往往不会

遇到这种问题。
再者，我国户籍登记信息不

够详细，公证处在调查核实时比
较困难。

“涉及继承的公证法律关系
很复杂。”我省一公证员举例，曾有
一对去世老干部的子女前来做遗
产公证，子女非常肯定父母都没
有再婚过，但经公证处查询，发现
其父亲当年进城前在农村老家曾
有一个妻子。这样，他们同父异母
的兄弟姐妹就一样有继承权。而
这个情况，老人从没跟子女说过。

骗公证的屡见不鲜，处罚却很轻

此外，随着个人拥有的财
产越来越多，骗取遗产的案例
屡见不鲜。刘疆分析，目前在我
国，这些人需要承担的责任很
小。

尽管公证法规定，当事人
及其他个人或组织提供虚假证
明材料，骗取公证书，给他人造
成损失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的，依法
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但现实

中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很少。
刘疆举例说，明明是兄弟两

个，其中一个却要证明自己是独
生子女，以骗取遗产。若兄弟二
人因此闹到法院，法院一般会以
民事案件受理，不会对骗取遗产
一方追究刑事责任。

在这种情况下，山东齐鲁律
师事务所合伙人高强认为，公证
处的严格要求是防止侵害其他
继承人合法权益的应有态度，完
全符合法律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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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
人们的财产
越 来 越 多 ，
涉及遗产继
承的公证也
越 来 越 普
遍 。（ 资 料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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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断腿解不开公证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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